
国家标准《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植物检疫》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国家标准主要起草

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一）任务来源 

2023 年 12 月 28 日，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下达《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

下达 2023 年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64 号），批准修

订《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植物检疫》，计划编号 20232743-T-469，起草单位为大

连海关技术中心，技术归口单位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1），

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为 2023 年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下达任务。 

（二）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大连海关技术中心牵头起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全国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赣南师范大学柑橘检测中心、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农研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武汉海关技术中心、长春海关技术中心、

南京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苏州海关综合技术中心、太原海关技术中心、

国家植物检疫隔离场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中心等参与协作起草。 

（三）主要工作过程 

（1）2024 年 1 月，成立《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植物检疫》国准编制组； 

（2）2024 年 2 月至 2024 年 3 月，标准编制组进行调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确定国标修改总体原则及结构矿机草案框架，明确国标修

订人员任务分工； 

（3）2024 年 4 月—6 月，标准编制组每月组织召开线上会议 2 次，修订出标准

草案第一稿； 

（4）2024 年 7 月，在南京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组织标准编制组全体成员

第一次线下会议，对标准草案第一稿进行修订； 



（5）2024 年 8 月，在合肥组织召开标准编制组全体成员第二次线下会议，研讨

条款具体修订内容，完成国标征求意见稿；同时确定国标修订时间表及下一步主

要工作内容。 

（四）国家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

称 

专业特

长 

任务、分工 

王有

福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研究员 

植物检

疫 

主持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张海

燕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富宏

坤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姜 培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卢占

军 

赣南师范大学柑橘检测中心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李 曼 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高 晴 安徽农研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王振

华 

武汉海关技术中心 研究员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胡 强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吴翠

萍 

南京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研究员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魏春

艳 

长春海关技术中心 

研究员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高 渊 苏州海关综合技术中心 

副高农艺

师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顾渝

娟 

武汉海关技术中心 

副高农艺

师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吴晶 南京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副高农艺

师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李乔 武汉海关技术中心 

农艺师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郭雪

梅 

国家植物检疫隔离场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中心 

 植物检

疫 

参与标准的调研和

起草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修订国家标准时，应增列新

旧国家标准水平的对比 

（一）国家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文件的编制主要以 GB/T 2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为

基础，同时吸收了 GB/T 19001《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的内容，并参考了相关国

际专业组织的文件、国内外行业标准和专业文献中适用的内容，融合了国内相关

实验室的管理经验。 



本文件旨在规范、指导和帮助相关实验室，使其满足 GB/T 27025 和植物检

疫专业领域质量控制的具体要求。此外，本文件虽然包括了适用于本专业领域的

部分我国现行法规以及部分安全相关的内容，但本文件不作为判断实验室是否满

足相关法规及安全要求的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植物检疫实验室质量控制的通用要求、结构要求、资源要求、

过程要求、管理体系要求等方面内容，主要内容如下： 

（1）通用要求包含公正性和保密性； 

（2）资源要求包含总则、人员、设施和环境条件、设备、溯源性、标本、

外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7 部分； 

（3）过程要求包含：要求、标书和合同评审，方法的选择、验证和确认，

抽样，检测物品的处置，隔离种植，无害化处理，技术记录，测量不确定度的评

定，结果复核，确保结果有效性，报告结果，投诉，不符合工作，数据控制和信

息管理共 14 部分； 

（4）结果质量控制包含：方式、管理体系文件、管理体系文件的控制、记

录控制、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改进、纠正措施、内部审核、管理评审共 9

部分。 

本文件代替 GB/T 27402-2008《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植物检疫》，除编辑性

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结构调整，按照 GB/T 27025-2019，主要章节调整为：通用要求、结构要

求、资源要求、过程要求、管理体系要求； 

b)结合植检实验室检测技术的发展，基于风险的考虑，对旧版标准的管理要

素、技术要素进行了修订，使该文件适用范围更广、实用性更强和更具有可操作

性； 

c)修改了前言、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和删除了部分规范性引用



文件； 

d)修改了部分附录的名称和内容。 

e)删除了“预防措施”要素，内容包含在本文件“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中。 

f)删除了“分包”要素，内容包含在本文件“外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中 

g)新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内容体现到该标准中，

增加生物安全内容，细化到各个要素，符合植检实验室的生物安全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可配合国家标准 GB/T 2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的使用，同时吸收了 GB/T 19001《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的内容，为从事植物检

疫活动的实验室提供支持。同时，本标准承担单位长期从事植物检疫实验室工作，

积累了大量经验，对于标准的落地实施起到良好作用。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一）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在起草中参阅了国内外相关的最新资料，采用国内外最新、最权威的

技术指标。 

（二）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与国内外同类国家标准的水平相当。 

（三）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植植物检疫是官方为防止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人类活动传播或扩散所采



取的一切法律、行政和技术等措施。植物检疫有关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

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植物检疫条例》

等。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

综合为基础，经过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的形式发布，作

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本标准的制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有助于相关法

律法规的落实和执行，是重要的技术执法支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的实施，可以规范、指导和帮助植物检疫实验室，使其满足 GB/T 

2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和植物检疫专业领域质量控制的具

体要求。建议将此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全国植物检疫实验室参照执行。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

容) 

无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标准修订完成后，建议代替《GBT 27402-2008 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植物检疫》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植物检疫》国标编制组 


